附件
张家川县第五届中小学生田径运动会竞赛规程

一、主办单位
张家川县教育局
二、承办单位
实验中学   阿阳小学
三、参赛单位
全县各中小学校
四、比赛时间及地点
[bookmark: _GoBack]2025年5月下旬在张家川县体育活动中心举行
五、组别和项目
高中男子组(16项):100米、200米、400米、800米、 1500米、3000米、5000米、4×100米接力、4×400米接力、110米栏、跳高、跳远、三级跳远、铅球(6kg) 、 铁饼、标枪。
高中女子组(14项):100米、200米、400米、800米、 1500米、3000米、4×100米接力、4×400米接力、100米栏、跳高、跳远、铅球(4kg)、 铁饼、标枪。
初中男子组(12项):100米、200米、400米、800米、 1500米、3000米、4×100米接力、4×400米接力、跳高、跳远、铅球(5kg)、 一分钟跳绳。
初中女子组(11项):100米、200米、400米、800米、 1500米、4×100米接力、4×400米接力、跳高、跳远、铅球(3kg)、 一分钟跳绳。
小学男子组(9项):60米、100米、200米、400米、800米、4×100米接力、跳高、跳远、实心球(1 kg)。
小学女子组(9项):60米、100米、200米、400米、800米、4×100米接力、跳高、跳远、实心球(1kg)。
六、参赛要求
1.各代表队领队1人，教练员2人，高中组男女运动员各7
人，初中组男女运动员各6人、小学组男女运动员各5人。
2.每人限报2项，每项限报2人，可兼报接力，接力项目限
报1队。
3.参赛运动员报到时必须出具学籍证明、健康证明、人身意
外伤害保险和参赛承诺书。
七、竞赛办法
1.执行中国田协审定的2018-2019《田径规则》。
2.报名不满三人(队)的项目不予立项。
3.竞赛裁判员和仲裁委员会由组委会统一选派。
4.运动员参加比赛时必须统一比赛服装，佩戴好号码布，参
赛运动员名单、号码一经确认后不得更改，否则不能参加比赛。
5.参赛队领队、教练员、运动员和安全员必须执证件入场，
与比赛无关、无证人员一律不得进入比赛场地。
八、计分
凡参赛运动员(队)数在7人/队(含7人/队)以上的单项比赛均录取前6名；凡参赛运动员(队)数在6人/队(含6人/队)以下的单项比赛，按照实际参赛人/队数递减1名录取。按照各单项比赛实际录取名次，分别按7、5、4、3、2、1计分；接力项目加倍计分，打破上届中小学生运动会记录者加7分。按照各参赛单位各组别运动员单项名次得分之和计算团体总分名次，得分多者名次列前。如得分相同，以破记录(人次)数多者名次列前，如仍相等，则以获得第一名多者名次列前，以此类推。
九、奖励办法
1.各单项奖励前六名，参赛人数不足8人者，递减1人奖励。前三名颁发金、银、铜牌及获奖证书。
2.团体总分高中组奖励前三名；初中组奖励前六名；小学组奖励前六名；破县纪录、加记7分，总分相同者，按金牌数多少确定名次，如果金牌数相同，则按银牌数多少确定名次，以此类推。
3.设优秀裁判员16名，优秀教练员15名，优秀工作者16名。
十、 裁判员
各代表队在报名时推荐2名有田径特长的裁判员，另外大会 还将统一聘请部分具有田径特长的中小学体育教师参与竞赛组织和裁判员工作，要求各有关学校全力配合支持。
十一、报名与报到
各参赛队于6月10日前将报名表(加盖公章纸质版)报送教育局体艺卫健股，预期不予编排。
十二、经费
各代表队人员的服装、交通、食宿、保险等费用以及裁判员的交通、食宿费由本单位予以报销。
十三、工作要求
1.各代表队领队必须由校长担任，全面负责本校代表队运动 会前期各项准备工作和竞赛期间的组织、纪律、安全、参赛等工 作。各参赛单位要提高认识，切实加强对参赛队员资格的审查， 坚决杜绝运动员资格方面弄虚作假行为。经资格审查确定参赛
运动员后，中途不得更换队员。
2.各中小学自接到通知后，要及早选拔队员组队训练，按时参加比赛，努力开创新时期我县学校体育工作的新局面。
十四、本竞赛规程解释权属张家川县第五届中小学生田径运
动会组织委员会，未尽事宜，另行通知。

